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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六题：本地中小型证券商的诉求 

 

2012 年 12月 19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华峰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

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有中小型证券商向本人反映，他们录得严重的经营亏损；他们曾向政府及有

关方面提出多项要求及关注，包括要求重新引入最低佣金制度，以及关注银行以

不公平手法经营证券业务等，但均没有得到重视。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于本月六日在本会回应本人动议的议案辩论时

指出，重新引入最低佣金制度会增加投资者的负担，政府为何单以撤销最低佣金

制度来减轻投资者的负担，而拒绝考虑废除股份交易印花税，或要求在 2011-2012

年度有 75亿盈余的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降低交易征费，作为进一步减轻投

资者负担的措施； 

 

（二）鉴于有评论指目前银行以割喉式竞争手法争取证券客户，有否评估此手法

是否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又有评论指出，目前世界趋势是规定银行业务和证券

业务分开经营，政府会否研究引入须将该两类业务分开经营的规定；及 

 

（三）鉴于有证券商指出，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实施缩短午

休时间及延长交易时段的安排后，股票的成交量并没有因此增加，但此项安排却

影响到业界的经营，政府会否要求港交所检讨该项安排，以回应本会于本月六日

通过的议案；当局如何监察港交所在制订政策时，会顾及业界的整体利益和不会

忽视中小型证券商的经营困境？ 

 

答复： 

 

主席： 

 

 正如我在十二月六日进行的《支持证券业发展》动议辩论中表示，政府在考

虑和制订有关证券业的政策时，一直以维持和促进证券业的效率、竞争力、透明

度及公平有序运作，以及为投资者提供保障为政策目标。张议员今日提出的问题，

我们亦是以同样原则去考虑。 



 

 我现就问题的三个部分回复如下： 

 

（一）当局与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一直关注业界的经营情况。

就证监会征费而言，证监会在过去六年内，曾两度削减征费，减幅合共达 40%。现

时的征费率是 0.003%，即每 10,000 元交易金额收取 3角征费。证监会分析认为，

即使对此水平的征费进一步作出任何幅度的下调，都不大可能会导致成交额上升，

或为市场中介人或投资者带来实质帮助。因此，证监会于 2012至 13财政年度的

预算并无建议削减征费率。不过，在环球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明白市

场参与者的营商环境相对困难，因此证监会已由今年四月一日开始，宽免现有持

牌人的牌照年费，为期两年，希望可以纾缓证券经纪的经营压力。 

 

 至于印花税方面，政府早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将证券印花税由 0.25%调低 10%至

0.225%，继而在二零零一年九月起再次下调至 0.2%，即买卖双方各付 0.1%，共降

低 20%。此举为减低股票交易成本，以增强香港股票市场的竞争力。 

 

（二）政府一直致力促进竞争以提高经济效益和改善营商环境，以惠及市场及其

参与者。在证券中介服务方面，所有中介人，无论是证券经纪还是银行，都是透

过提供优质的服务及具竞争力的价格进行竞争。所有中介人均因应投资者需要、

市场情况、本身的运作模式等，制定其服务与价格策略。这样投资者就有更多选

择，从而能够推动整体市场发展。 

 

 现时银行的证券业务与证券经纪的证券业务一样，受证监会监管。香港金融

管理局（金管局）则是银行的前线监管机构。证监会与金管局均以保障投资者、

维护整体金融体系稳定为目标，两家监管机构并不时就监管事宜，包括发牌、巡

查、调查、执法及惩处，进行沟通，例如证监会与金融管理局曾联合就中介人对

非上市证券及期货投资产品的销售手法，进行乔装客户检查。 

 

 由银行提供的证券业务能为大众投资者提供多一个投资渠道的选择。我们现

时并不认为需要规定银行分业经营。我们会继续留意本地市场及国际监管的发展。 

 

（三）这部分我已在动议辩论上回应过，我现再作简单回应。根据证券及期货条

例规定，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交易所）须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原则行事，

尤其须顾及投资大众的利益，确保一旦公众利益与交易所的利益有冲突时，优先

照顾公众利益。证监会亦会依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监督交易所及市场的运作。交

易所推出任何新措施时，都会评估有关措施对市场的影响及咨询市场意见，亦会

与证监会保持紧密沟通。证监会在审批交易所建议的新措施时，亦会评估该措施

对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风险管理等各方面的影响，包括对不同人士的影响。 

 



 延长交易时段可缩短香港市场与区内竞争对手的开市时间差距，以加强香港

交易所的竞争力。自从延长交易时段推出后，交易所注意到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

动更为紧密。近期于香港上市的 RQFII A 股交易所买卖基金及内地上市的跨境交

易所买卖基金亦在香港交易时间与内地全面重迭的环境下成功推出。 

 

 我们已向证监会反映，需要不时检讨交易所引进市场的改革措施，看看实际

情况和成效如何，以作适当跟进，不断完善，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 

 

 总括而言，我们认为支援本地中小型经纪行的最佳方法，是继续提供公平及

有利的营商环境予所有市场参与者，提升市场质素及整体证券业水平。我们会继

续与业界保持紧密联系，致力为业界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协助业界持续发展。 

 

 

完 

 


